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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操作按键、电子钥匙开关及液晶显示屏说明:
7.1.1 钥匙开关使用说明：

【强制应急】：系统切换至强制应急状态，或回复正常状态。
7.1.2 状态指示灯：

“主电”（绿色）：当交流主电正常时，指示灯亮。
“应急”（红色）：在应急电源进入应急状态时，指示灯亮。
“充电”（红色）：当电池组处于充电状态时,指示灯亮。
“故障”（黄色）：当应急电源检查到故障时，指示灯亮。

7.2 主界面：

按【翻页】按键切换到“回路输出电压”界面，再按【翻页】按键二次切换到“主界面”。

7.2.1 主界面状态下：
查看主电、备电等数据。可以按【翻页】按键，查看单节电池电压。
按【测试】按键，进入应急测试状态，3-5秒后恢复正常状态。
按【消音】按键，关闭声音，有新故障时会恢复声音播放。

07、使用、操作 Use and operation

7.3设置界面：



当故障指示灯亮时，查看显示屏初始界面，确认故障现象
08、故障分析与排除 Fault analysis and trouble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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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设备地址属性：
先按【翻页】按键，选择『地址』或『属性』。
再按【消音】按键，选择第1-3位地址或属性编码。
再按【翻页】按键，设置所需数字在该位地址上。
最后按【测试】按键，确认三位数编码，保存并退出编辑状态，重新进入第①步。
编辑完成后按【设置】按键，返回主界面。
7.4.2 月检、年检：进入月检、年检状态。
7.4.3 模拟月检、模拟年检：进入模拟月检、模拟年检状态。
7.4.4 手动应急： 在主控板上的“手动按键”操作。
7.5 应急电源操作
7.5.1 应急电源送电，断电顺序
送电：合上电池主保险-再合上主电输入开关，完成开机；
断电：断开电池主保险-断开主电输入开关-电源关机，无输出。
7.5.2试验测试
测试应急电源主备电切换装置是否正常。 
操作进入步骤：
7.5.3自动/手动应急测试
在应急电源正常工作时，将市电输入开关断开，应急电源进入应急状态，检查“应急”指示灯
具是否正常点亮。应急试验完毕，重新接通交流主电，应急电源自动退出应急，恢复正常供电
状态。
在市电正常状态下，开启手动应急位置时，应急电源应进入应急工作状态，恢复到自动状态，
应急电源应停止应急输出，恢复正常供电状态。

设置界面先按【翻页】按键三次切换到“设置界面”，再按【设置】按键启动相应功能或进入
相应界面：

表8.1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描述 原因分析序号

主电故障

备电故障

由专业技术人员更坏，更换的电
池必须同原设计型号相同

输出故障

充电故障

1

2

3

4

市电输入电压不正常

主控板损坏

蓄电池亏电

蓄电池组接线松动而导致电压不正常

主控板损坏

输出回路保险断开

充电保险断

排除方法

联系专业人员使市电恢复正常

更换主控板

主控板与蓄电池连接线重新接好

更换主控板

更换同规格保险丝

合上开关

9.1应急电源在运行中若出现异常的响声、异味或其他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关机，等待专业技
术人员处理，以免故障扩大。
9.2设备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9.3带电部分严禁带电开盖及带电维修。

09、安全保护装置及事故处理

10.1 电源具有自动月检、年检功能。
10、保养与维修

Safety protection device and accident handling

Maintenance and repair

7.5.4月检测试
可手动或自动（每月一次）执行月检测试，应急时间不小于3min，如果应急电源有故障会一直
提示，直到下一次月检或人工手动复位。
7.5.5年检测试
可手动或自动（每年一次）执行月检测试，应急时间不小于30min，如果应急电源有故障会一
直提示，直到下一次年检或人工手动复位。
7.5.6强启测试
当强启自锁开关按下后进入应急状态，不论是市电状态还是应急状态，应急电源均能进入强
制应急；当进入强制应急后，备电不受过流保护控制，可能导致蓄电池过流损坏。
7.5.7应急电源电池容量测试
使应急电源进入应急状态， 记录应急开始和结束时间，计算应急时间长度，是否满足应急时
间要求；试验完毕恢复主电，使应急电源进入正常供电状态。
本功能一般在电池使用5年以上或者怀疑电池容量不足时进行。

10.2 电池组更换
当电源报备电故障时，及时到现场确认，是否为蓄电池亏电，如确认亏电，需及时更换；更换
新的电池组时，应使其类别、容量及电压应与本机原设计技术参数一致，且极性不可接反，否
则可能损坏电路，并可能引起其它不可预测之结果。更换电池组时应请专业人员更换，在更
换时应关闭交流输入主电，停止应急关机后，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10.3 产品保修
本公司对销售的产品实行包退、包修、包换的三包服务，工程的开通调试要求由公司技术服
务部或指定维修点的技术人员完成；保修期外或用户使用不当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提供有
偿服务；用户需要服务，请采用传真、电话、信函与我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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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电源具有自动月检、年检功能。

产品不得与腐蚀性物质一同运输，在运输中不应受到剧烈的振动和撞击以及损坏现象；控制
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物质、防雨（雪）、防潮的场所。蓄电池在无主电充电的情况下,
储存期不超过3个月，可免补充电，超过3个月储存期，应补充电一次至充满电后储存。

11、运输、贮存 Transport and storage

在安装以前，应首先对现场设备进行检查。打开包装箱后，根据装箱单的内容对箱内的货物
逐一检查，主要检查内容包括：安装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钥匙开关、产品接线图等，核对
无误后再对应急电源外观进行必要的检查。各项检查中如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请即致
电我司销售人员。

12、开箱及检查 Unpacking and inspection

12.1为确保运输安全，应急电源出厂时均未安装铅酸电池组，铅酸电池组在现场应有专业人 
         员连接安装。
13.2本产品在安装时，厂家将免费指导安装、调试，并免费进行技术培训。
13.3本产品由用户自行改动，造成应急电源故障和损失均不在厂家的保修范围内,厂家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
12.4如有其它要求，可事先与厂家联系。

13、环保及其他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s

10.2 电池组更换
当电源报备电故障时，及时到现场确认，是否为蓄电池亏电，如确认亏电，需及时更换；更换
新的电池组时，应使其类别、容量及电压应与本机原设计技术参数一致，且极性不可接反，否
则可能损坏电路，并可能引起其它不可预测之结果。更换电池组时应请专业人员更换，在更
换时应关闭交流输入主电，停止应急关机后，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10.3 产品保修
本公司对销售的产品实行包退、包修、包换的三包服务，工程的开通调试要求由公司技术服
务部或指定维修点的技术人员完成；保修期外或用户使用不当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提供有
偿服务；用户需要服务，请采用传真、电话、信函与我公司联系。


